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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昊华大厦1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1,732,62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4.63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昊华科技” ）召开的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苏静祎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何捷

先生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87,728 99.9500 531,701 0.0487 13,200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86,328 99.9499 530,901 0.0486 15,400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88,528 99.9501 530,901 0.0486 13,200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87,528 99.9500 531,901 0.0487 13,200 0.0013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94,028 99.9506 521,301 0.0477 17,300 0.0017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确认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及预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

生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83,110,780 99.6517 958,369 0.3373 31,100 0.0109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与中化财务公司、中化保理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83,558,448 99.8093 498,701 0.1755 43,100 0.0152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82,990,089 99.6092 1,066,560 0.3754 43,600 0.0153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92,728 99.9505 496,301 0.0454 43,600 0.0041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185,228 99.9498 486,101 0.0445 61,300 0.0057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1,208,628 99.9520 491,701 0.0450 32,300 0.0030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及合营或联营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88,588,970 99.7120 3,098,659 0.2838 45,000 0.0042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氟产品框架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83,600,648 99.8241 462,501 0.1628 37,100 0.0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03,722,938 99.8229 521,301 0.1713 17,300 0.0058

6

关于审议确认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发生金额及预估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发生情况的议案

283,110,780 99.6517 958,369 0.3373 31,100 0.0109

7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

度与中化财务公司、中

化保理开展无追索权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283,558,448

99.809

3

498,701 0.1755 43,100 0.0152

8

关于审议公司与中化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

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282,990,089

99.609

2

1,066,

560

0.3754 43,600 0.0153

9

关于审议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303,721,638 99.8225 496,301 0.1631 43,600 0.0144

13

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

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氟产品框架合作协

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83,600,648

99.824

1

462,501 0.1628 37,100 0.01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13为关联交易事项，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590,198,123股）、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04,170,233股）、中化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93,102,734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6,129,032股）、中化资本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4,032,

258股） 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为公司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807,

632,38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兴高、姚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及

列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及见证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昊华科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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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新

北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810,562,541股，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810,562,

541元，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近日，公司取得由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810,562,541元，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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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2025年3月31日总股本810,562,

541股扣除同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6,881,200股后的793,681,341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息2元（含税）。 上述分配方案合并计算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158,736,268.20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最终以利润分配股

权登记日总股本数量为基数进行现金分红，分配比例不变。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由于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分红

总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158,736,268.20元÷810,562,541

股*10=1.958346元/10股（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即每股现金红利=0.1958346元/股。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

前一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1958346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为： 以公司2025年3月31日总股本810,562,541股扣除同日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的16,881,200股后的793,681,3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息2

元（含税）。上述分配方案合并计算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58,736,268.20元，剩余可分

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公司最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数量为基数进行现金分红，分配比例

不变。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

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内容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

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

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6,

881,200.00股后的793,681,341.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

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86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636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3 01*****986 丛强滋

4 08*****676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2*****011 宋森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由于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的原则，且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

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分红总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10=158,736,268.20元÷810,562,541股*10=1.958346元/10股（保留

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即每股现金红利=0.1958346元

/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

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195834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

咨询联系人：倪赛君

咨询电话：0631-5675777

传真电话：0631-5680499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059� � � � �证券简称：倍加洁 公告编号：2025-029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567,45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74.23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文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运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倍加洁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60,350 99.9904 1,500 0.0020 5,600 0.0076

2、议案名称：《倍加洁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60,350 99.9904 1,500 0.0020 5,600 0.0076

3、议案名称：《倍加洁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4,350 99.9690 1,500 0.0020 21,600 0.029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暨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

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4,350 99.9690 23,000 0.0308 1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4,350 99.9690 17,500 0.0234 5,600 0.007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2,350 99.9663 19,500 0.0261 5,600 0.0076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58,350 99.9877 3,500 0.0046 5,600 0.0077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554,650 99.8893 7,200 0.0622 5,600 0.0485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7,850 99.9737 19,500 0.0261 100 0.000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内部董事薪酬的确认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542,350 99.7830 25,000 0.2161 100 0.000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外部董事薪酬的确认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2,350 99.9663 25,000 0.0335 100 0.0002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独立董事薪酬的确认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1,550 99.9652 25,000 0.0335 900 0.0013

1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监事薪酬的确认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0,350 99.9636 26,200 0.0351 900 0.0013

14、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37,450 99.9597 23,600 0.0316 6,400 0.0087

15、15.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0,150 99.9633 20,700 0.0277 6,600 0.0090

16、15.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540,150 99.9633 20,700 0.0277 6,600 0.009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9,87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4,12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544,350 95.9291 23,000 4.0532 100 0.0177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34,050 85.3006 23,000 14.6356 100 0.0638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410,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 于 2024 年

度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暨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

2025 年 中 期

分红方案的议

案

4,669,350 99.5077 23,000 0.4901 100 0.0022

5

关 于 续 聘

2025 年 度 审

计机构、 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4,669,350 99.5077 17,500 0.3729 5,600 0.1194

8

关 于 2024 年

日常关联交易

确 认 及 2025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4,679,650 99.7272 7,200 0.1534 5,600 0.1194

10

关 于 2024 年

内部董事薪酬

的 确 认 及

2025 年 薪 酬

方案的议案

4,667,350 99.4650 25,000 0.5327 100 0.0023

11

关 于 2024 年

外部董事薪酬

的 确 认 及

2025 年 薪 酬

方案的议案

4,667,350 99.4650 25,000 0.5327 100 0.0023

12

关 于 2024 年

独立董事薪酬

的 确 认 及

2025 年 薪 酬

方案的议案

4,666,550 99.4480 25,000 0.5327 900 0.01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4、5、8、10、11、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3、本次股东会议案8、10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文生先生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宣伟华、孙芳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股东会人员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与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倍

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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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数量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84.39元/股；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6.55元/股；

●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5月21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

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取得的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4.39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

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1）及《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5年3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1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根据《回购报告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

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测算的具体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人民币84.3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6.55元/股（含），根据调整后回购价格

上限测算的回购股份数量由47.3989万股~71.0984万股调整为70.7339万股~106.1007万

股。 具体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543,325,93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4.90股。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未进行差异化分红，故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84.39-0.13）/(1+0.49)

≈56.55元/股（含）（保留两位小数）。

截至2025年5月22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6,000万元（含）。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707,

339股（含）至1,061,007股（含），约占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总股本809,555,

636股的0.09%至0.13%。具体的回购资金总额、回购股份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后续公司将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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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

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543,325,930股变更为809,555,636股，现将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162,997,779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242,866,690股（含本数）。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2025年3月25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中关于发行数量的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本次发行不超过162,997,779股（含本数）；单一认购对象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认购股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40%， 超过部分的认购为无效认购。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的批复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或者因股份回购、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

变化或调减的， 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总数及募集资金总额届时将相应变化或调

减。

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5年3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543,325,

9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9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809,555,63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1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543,325,930股变更为

809,555,636股，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内容，将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

过162,997,779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242,866,690股（含本数）。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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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资产交割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拟以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坤投

资” ）、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恒能” ）、恒能投资（大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能投资” ）及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力重工”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松

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1032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临-042）。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批复后，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实施事宜。 截至本公

告日，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的交割事项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恒力重工10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中坤投资、苏

州恒能、恒能投资、陈建华所持恒力重工100%股权过户至松发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松发股份全部资产与经营性负债，由潮州松发品牌家

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发品牌家居” ）作为松发股份全部资产与经营性负债的

置出载体，然后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完成。截至本公告日，松发股份所持松发品牌家居

100%股权过户至中坤投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2025年5月22日，松发股份与中坤投资、苏州恒能、恒能投资、陈建华等相关

方签署了《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陈建华、苏州恒

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资产交割确认书》， 约定本次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割日为2025年5月

22日，自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割日起，即完成交付义务。

自交割日起，置入资产及其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转移至上市公司，置出资产

（无论是否已实际办理完成相关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均归中坤投资所有，中坤投

资享有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置出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

切责任和义务。 因置出资产产生的所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或担保权人的债

务清偿及索赔）、支付义务、处罚等责任及置出资产尚未了结的全部纠纷或争议事

项均由中坤投资承担和解决，上市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本次交易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

1、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出资产尚待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商标、

专利、域名等资产的过户手续，债权债务的移转手续，员工安置的手续；

2、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资产交割确认书》等相关协议的安排，上市公司尚

需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进行审阅，并出具专项审阅报告，确定标的

资产过渡期产生的损益；并根据专项审阅结果执行本次交易协议中关于过渡期间损

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手续，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4、 上市公司后续将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有效期内择机进行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并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5、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主管部门就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股份涉及

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7、上市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审批和注册程序，具备实施资产交割

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该等标的资产过户手

续合法、有效；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已转移至资产承接方，置出资

产权属转移涉及的部分过户登记手续、债权债务转移手续以及员工安置手续等尚在

办理中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割，对本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

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在交易相关方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相应义务的

情况下，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审批和注册程序，具备实施资产交割

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该等标的资产过户手

续合法、有效；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已转移至资产承接方，置出资

产权属转移涉及的部分过户登记手续、债权债务转移手续以及员工安置手续等尚在

办理中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割，对本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

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在交易相关方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相应义务的

情况下，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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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

林培群先生书面辞职申请：公司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

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

司、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5年5月16日，公司已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鉴于本次交易存在

因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低于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0%从而导致上市公司股权

分布不再符合上市条件的风险，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保障上市公司及上市

公司全体股东的切实利益，防范上市公司因此可能被监管机构采取停牌等监管措施

的风险。 林培群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时申请

辞去第六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以后，林培群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林培群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林培群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